
Chinese Traditional APRIL 2010



反饋 & 投訴 
 
 
 
如何向皇家監察院（Crown Prosecution Service） 
做出反饋或提出投訴 
 
 
 
2010 年 4 月 

 



反饋和投訴政策 – “向您做出答復” 
 
皇家監察院（英文 Crown Prosecution Service，簡稱 CPS）的中心任務和目

標是將罪犯繩之于法，同時減少犯罪和降低對犯罪的恐懼、增強公眾對法治的

信心并支援受害者和證人。為做到這一點，我們致力於為我們服務的社區提供

可實現的最高標準的服務。 
 
政策目標 
我們承諾向受到我們服務直接影響的個人提供機會，讓他們告訴我們，我們是

否已符合既定標準，并承諾及時有效的回答他們的意見。我們明白公眾必須對

我們會聆聽他們的意見持有信心。我們將認可并核查他們可能持有的任何疑慮

并進最大可能把問題解決好。此項政策的目標是確保投訴受到謹慎、公平和全

面的處理，并且所有反饋意見（正面的和負面的）均會受到適當考慮并納入行

動范圍之內。 
 
政策范圍 
此項政策適用於投訴和其它反饋意見。我們將把與我們所提供的服務中介有關

的公眾人士反映的任何不滿均視為投訴*。我們將根據下列程序受理投訴。 
 
*投訴可由當事人提出，也可由指定代表代其提出，例如家人、支援團體、或律

師。指定代表必須擁有書面授權，許可此人代其提出投訴并代表其利益。 
 
任何有關我們如何改進服務質量的反饋意見均會被記錄，以用於提高今后的服

務水平。 
 
索取信息的簡單請求在一般情況下不被視為投訴或反饋，因而此項政策不適

用。 
 
平等機會和待遇 
我們認為如果公眾人士希望對服務做出投訴或提出其它反饋意見，他們應覺得

這是簡單易行的。 
 
我們致力於通過在我們的網站、手冊和宣傳頁上公布有關我們的政策和程序的

信息，以及通過電子和紙張表格記錄投訴和反饋中實現這一點。我們致力于確

保我們服務的用戶均享有平等的獲此信息的機會，并且在可能的情況下以最適

合他們的方式進行溝通交流。 
 
投訴將會受到公平和保密的審理（在我們的法律職責范圍之內），其也會受到

謹慎的處理，考慮到個人的需求。但是我們有可能拒絕受理：侮辱性投訴；重

復的信件往來；或已完結我們的正式投訴程序的投訴。  
 
 
 
 
 
 

 



與第三方合作 
盡管我們一貫與警方緊密合作，但是我們是一個獨立的機構。在投訴僅涉及警

署或其它刑事司法機構時，我們將提供向何處遞交此類投訴的詳細信息。如果

投訴與 CPS 和其它機構有關，我們將盡我們所能提供最為詳盡的答復，并始終

考慮是否有可能提供一個協調的答復。 
 
學習和提高 
投訴和反饋為我們提供了更多了解我們所提供的服務的機會。我們將同時從地

方和全國收到的投訴和反饋中收集和分析信息，以完善我們的政策，改進程序

和提高表現。我們將會監控和審查此項政策的運作方式。我們將每年公布一次

工作業績的詳細信息。 
 
 
CPS 投訴受理程序 
 
非正式解決方案 
我們明白大多數對我們所提供的服務不滿的公眾人士均希望有人能最快的了解

其問題。因此投訴人的第一步是聯系當地辦公室，或者在已知的情況下聯系審

理此問題的工作人員。造成不滿的原因有可能立即得到解決，而我們將盡力通

過提供解釋做到這一點，并且在合適的情況下，做出道歉或實現其它一些希望

且可實現的處理結果。 
 
如果我們無法立即解決某一投訴，我們將按照以下方式審理，但是這當中可能

有必要進一步索取信息資料，以確保投訴得到正確的理解、徹底的調查并在程

序的每一階段均提供詳盡的答復說明。 
 
第 1 階段  
投訴將被正式記錄并且由產生投訴的辦公室的地方主管做出審核。如果投訴與

法律裁決有關，審核人則為相關的律師主管。 
 
第 2 階段 
如果投訴人仍然不滿，所有尚未解決的問題將由更高級別的負責人做出審核。

對于法律裁決，負責人通常為此地區的首席刑事檢控專員（英文 the Chief 
Crown Prosecutor）或相關的總部主任。對于非法律裁決，負責人通常為地區

商業主管或相關的總部主任。他們將在注明的時間期限內做出進一步的答復。 
 
第 3 階段 
最后，仍然表示不滿的投訴人可通過 CPS 總部的通許組（英文

Correspondence Unit）轉介，以供檢察長、行政長官或由其指定代其審理的資

深主管考慮斟酌。投訴人將負責羅列任何尚未解決的問題并解釋說明此投訴為

何應受到進一步審核的原因。這個階段收到的回復標志著正式的 CPS 投訴程序

的結束。  
 

 



 

總檢察長辦公室（英文 The Attorney General’s Office） 
如果投訴人對於 CPS 受理投訴的方式仍然不滿，投訴可被轉介至總檢察長辦公

室。此轉介的目的不是復查任何法律裁決，而是力圖確認 CPS 是否正確的遵循

了其投訴程序。 
 
請注意在投訴程序完結之前，總檢察長辦公室不會接受轉介。 
 
時間期限 
我們將盡快在正式程序的每一個階段記錄并認可投訴，即在任何情況下接收投

訴后的 3 個工作日之內。我們旨在盡快做出全面的答復，即在任何情況下 20
個工作日之內。當投訴處于投訴程序的第三階段時，我們力圖在 40 個工作日內

做出答復。如果我們無法在此時限內做出答復，我們將通知投訴人。 
 
投訴應該盡快做出，并需在任何情況下在所投訴事項發生后的 6 個月內提出。

如果投訴人仍然不滿，并希望將其投訴升級到下一階段，他們則需在收到回復

后的一個月內提出。通常情況下我們將拒絕審理在此時限外做出的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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